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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 

考試時間：2小時 

林帆老師解題 

一、依我國現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畫書修正

草案，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以後，在作成准駁決定前，是否有義務通知重劃範圍

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舉辦聽證？試依相關規定說明之。另外聽證程序素

有「強制聽證」與「職權聽證」之區別，兩者是否有其法律上之依據？（25分） 

【破題關鍵】 

 ★★★ 

 本題依據釋字第 739 號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 之 1 條 

          規定作答，並參酌行政程序法第 107 條第 108 條規定  

         於 106 年 108 年公職考試出過類似題型 

【擬答】 

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書修正草案，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以後，在作成准駁決定

前，是否有義務通知重劃範圍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舉辦聽證：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後，應檢送重劃計

畫書修正草案，通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通知應

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

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申請案件，並斟酌前項陳述意見作成准

駁之決定。經審議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應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並準用前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經審議無舉行聽證之必要且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符合規定者，應核准修正

重劃計畫書，核准處分書應連同修正之重劃計畫書及合議制審議紀錄，送達重劃範圍全

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經審議無舉行聽證

之必要且不予核准者，應敘明理由駁回。 

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內容涉及變更重劃範圍者，重劃會得併同申請核准變更重劃範圍及

重劃計畫修正草案。 

重劃會應於修正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

人。 

強制聽證及職權聽證之區別與法律上的依據 

行政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舉行聽證︰ 

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即為強制聽證。 

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即為職權聽證。 

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錄

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前項行政處分應以書面為之，並通知當事人。 

強制聽證的效力 

效力強。 

聽證紀錄具有拘束行政機關決定之效力。 

倘行政機關不依照聽證紀錄的結果，可能造成無效，因為這個處分對於證據之採用有

重大明顯的瑕疵因此。 

聽證記錄相關事項一定要在處分之決定理由中，加以說明。 

職權聽證的效力 

效力弱。 

若規定任何行政處分作成前均應舉行聽證，恐對人力、財力造成不必要之浪費，而影

響行政效率。 

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舉行聽證。亦即，即除非法規有明文規定應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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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者，否則聽證宜否舉行，屬行政機關之職權，由行政機關斟酌有無必要，裁量決

定之。 

行政機關行使此裁量權時，仍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二、依「國土計畫法」規定，國土保育費與影響費之收取時機及用途為何？另外「國土計畫法」

亦規定得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關於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已有聚落或建築設施時，能否加

以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試依「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說明之。（25分） 

【破題關鍵】 

 ★★ 

 本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8 條及第 37 條作答 

【擬答】 

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 

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國土保育費作為辦理國土

保育有關事項之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

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取前項影響費後，應於一定期限內按前項用途使用；未依

期限或用途使用者，申請人得要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返還已繳納之影響費。 

第一項影響費如係配合整體國土計畫之推動、指導等性質，或其他法律定有同性質費用

之收取者，得予減免。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已有聚落或建築設施之處裡方式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已有之聚落或建築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評估安全堪虞者，除有立即明顯之危害，不得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 

前項經評估有安全堪虞之地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研擬

完善安置及配套計畫，並徵得居民同意後，於安全、適宜之土地，整體規劃合乎永續生

態原則之聚落，予以安置，並協助居住、就業、就學、就養及保存其傳統文化；必要

時，由行政院協調整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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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分析說明「民法」、「土地法」以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關於房屋承租人違

法轉租規定之異同。（25分） 

【破題關鍵】 

 ★★ 

 民法第 443 條第 444 條、土地法第 100 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9 條、第 10 條 

【擬答】 

房屋承租人違法轉租規定 

民法 

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

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他人。 

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 

承租人依前條之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其與出租人間之租賃關係，仍為繼續。 

因次承租人應負責之事由所生之損害，承租人負賠償責任。 

土地法 

出租人非因左列情形之一，不得收回房屋。 

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承租人違反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轉租於他人時。 

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 

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時。 

承租人損壞出租人之房屋或附著財物，而不為相當之賠償時。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轉租：指承租租賃住宅，以其全部或一部租與他人居住使用，他人支付租金之租賃行

為。 

轉租的規定：轉租人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始得轉租其租用之住宅全部或一部。 

轉租人簽訂轉租契約時，應向次承租人提供前項同意轉租之書面文件，並於轉租契約載

明其與出租人之租賃標的範圍、期間及得終止租賃契約之事由。 

轉租人應於簽訂轉租契約後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出租人。 

違反轉租規定者： 

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

償： 

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 

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 

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四、甲乙丙丁為兄弟，共同繼承父親所遺留之一筆 A地，某日甲提議分割 A地，請問 A地之分割

是否須經甲乙丙丁全體之同意？分割时，甲乙丙丁可否主張優先購買權？(25分) 

【破題關鍵】 

 ★★ 

 本題依據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及其執行要點作答 

【擬答】 

A 地之分割(權利分割),是否須經甲乙丙丁全體之同意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

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本法條所定之處分，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括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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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A地之(權利)分割，必須經過甲乙丙丁全體之同意;意即,權利分割不適用土地法

34條之 1的多數決。 

分割時，甲乙丙丁可否主張優先購買權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而分割非出賣,非有償讓與，亦無對價關係，故甲乙丙丁無法主張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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